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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溪县自然资源局行政执法集中公示内容

一、行政执法主体
广元市司法局  窗体顶端
（一）行政执法主体1个：苍溪县自然资源局
地址: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江南干道二段120号
邮编:628400   电话（传真）0839-5222535  
窗体底端
窗体顶端
（二）行政执法机构设置2个：
1.政策法规与执法监管股
主要职责：承担本部门有关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和清理工作。承担法治政府建设有关工作，组织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承担行政复议、行政应诉、行政调解有关工作，组织重大处罚案件、许可事项听证。承担本系统 权责清单制度建设、动态调整等工作。牵头协调推进本系统“放管服”改革，承担审批服务便民化和县本级有关审批服务事项的受理、审批等工作，推进纳入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拟订全县自然资源执法监督和违法案件查处的相关规定。依法查处重大自然空间规划、测绘和自然资源违法案件，指导全县违法案件调查处理工作，协调解决跨区域违法案件查处。监督指导本行业综合行政执法工作。指导自然资源执法机构和队伍建设，组织全县自然资源执法系统人员的业务培训。
股室负责人：李茜      联系电话：0839-5231276
2.执法监察大队
主要职责：巡查监督辖区内自然资源的法律、法规执行和遵守情况；受理对自然资源违法行为的检举和控告；调查处理自然资源违法案件；对乡（镇）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履行自然资源管理职责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自然资源法律、法规，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分的个人和单位主管人员，依法提出给予行政处分的建议；对自然资源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将案件移送有关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完成局里交给的其他任务。
大队负责人：程洪平     联系电话：0839-5226166
二、苍溪县自然资源局行政执法人员清单
	序号
	姓名
	证件编号
	序号
	姓名
	证件编号

	1
	程洪平
	川H06040001
	33
	权友先
	川H06041016

	2
	侯建果
	川H06040012
	34
	张微
	川H06041017

	3
	杨海军
	川H06040022
	35
	陈升根
	川H06041018

	4
	赵学银
	川H06040023
	36
	任军
	川H06041020

	5
	赵海
	川H06040034
	37
	万华
	川H06041021

	6
	张鸿
	川H06040035
	38
	胡大禹
	川H06041022

	7
	张宏
	川H06040036
	39
	罗伟
	川H06041023

	8
	陈中荣
	川H06040043
	40
	薛江
	川H06041024

	9
	张玉龙
	川H06040047
	41
	杨勇
	川H06041025

	10
	王成
	川H06040048
	42
	刘柏远
	川H06041032

	11
	李君
	川H06040053
	43
	侯映雪
	川H06041033

	12
	闫军
	川H06040054
	44
	喻博
	川H06040111

	13
	舒海波
	川H06040057
	45
	严雪
	川H06040114

	14
	伏蓉
	川H06040062
	46
	牛晓灵
	川H06040115

	15
	徐峰
	川H06040068
	47
	李素莲
	川H06040117

	16
	仲雄
	川H06040070
	48
	唐筱华
	川H06040118

	17
	代和林
	川H06040077
	49
	李林
	川H06040119

	18
	蔡治梦
	川H06040086
	50
	李洋
	川H60400119

	19
	曾强
	川H06040015
	51
	马雪峰
	川H06040013

	20
	张子会
	川H06041002
	52
	王兰
	川H06040014

	21
	谭宗明
	川H06041003
	53
	母建成
	川H06040016

	22
	王荣志
	川H06041004
	54
	赵建
	川H06040017

	23
	赵洪武
	川H06041005
	55
	唐礼艳
	川H06040018

	24
	李茜
	川H06041006
	56
	侯晨旭
	川H06040011

	25
	苏彦文
	川H06041008
	57
	王川
	川H06040010

	26
	赵一鸣
	川H06041009
	58
	陈施翰
	川H06040009

	27
	张高远
	川H06041010
	59
	余浩明
	川H06040020

	28
	余仕洪
	川H06041012
	60
	焦洋
	川H06040019

	29
	王泽忠
	川H06041013
	61
	杨仕熠
	川H06040021

	30
	黄诗琬
	川H06040004
	62
	王维
	川H06040024

	31
	谭万明
	川H06041014
	63
	谯平
	川H06040032

	32
	尹恒
	川H06041015
	64
	吴彦
	川H06040030


三、苍溪县自然资源局行政执法权力、责任清单
苍溪县自然资源局行政执法权力、责任清单（含权力类型、公共服务、个人服务、法人服务、机关职能、机构设置、班子成员、办公地址、办公时间、联系方式）见四川政务服务网、苍溪县人民政府网。
四川政务服务网：http://www.sczwfw.gov.cn/?areaCode=510000000000
苍溪县人民政府网：http://www.cncx.gov.cn/
四、苍溪县自然资源局重大行政执法审核目录清单（共3项）
（一）重大行政许可：
1.经过听证程序的；
2.通过招标、拍卖等方式决定的；
3.变更、撤回、撤销行政许可决定；
4.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以及本机关负责人认定的其他重大行政许可事项。
（二）重大行政处罚：
1.责令停产停业；
2.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 
3.限期拆除； 
4.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
5.对个人处以2000元、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20000元以上罚款。
（三）其他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当事人重大权益或者社会影响较大的行政执法决定。
五、苍溪县自然资源局行政执法（监督信息）救济渠道、行政执法责任制
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方式
（一）依法享有的权利
当事人对本行政机关所给予的行政处罚，依法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对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裁决不服的，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二）救济途径、方式
1.行政复议
部门：苍溪县人民政府（苍溪县司法局行政复议股）
地址：苍溪县江南干道二段128号 
电  话：0839-5230256
2．行政诉讼
部门：苍溪县人民法院
地址：苍溪县北门沟路298号
（三）对行政执法的监督投诉举报的方式、途径。
部门：苍溪县自然资源局政策法规与执法监管股
地址：苍溪县江南干道二段120号
电话：0839-5231276
六、苍溪县自然资源局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标准
《关于规范国土资源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办法》(暂行) 
《四川省国土资源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实施标准》（矿产部分） 
《四川省国土资源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实施标准》(土地部分)
七、苍溪县自然资源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市场主体库（检查对象名录库）、2021年抽查计划
（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共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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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苍溪县自然资源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单位
	抽查项目
	检查对象
	事项类别
	检查方式
	检查主体
	检查依据

	
	
序

号
	抽
查
事
项
	
	
	
	
	

	苍溪县自然资源局
	1
	工程建设项目验线抽查
	测绘资质单位进行建设工程坐标放线备案的建设项目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县测绘地理信息中心
	《广元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苍溪县工程建设项目验线抽查管理制度（试行）>的通知》（广自然资发〔2019〕129号）

	
	2
	测绘资质巡查
	全县测绘资质单位、外地测绘资质单位在苍设立的分支机构。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县测绘地理信息中心
	《测绘资质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

	
	3
	测绘成果质量监督检查
	全县乙级以下测绘资质单位；在本行政区域内承担测绘地理信息项目的辖区外测绘资质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委托法定测绘地理信息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机构
	《测绘资质分级标准》通用标准 五、质量管理
《测绘地理信息质量管理办法》 第六条

	
	4
	保密检查
	测绘资质单位（测绘地理信息生产单位）和涉密测绘地理信息使用和保管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县测绘地理信息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成果管理条例》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成果管理条例》 第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 第三十四条


（二）2021年双随机抽查计划
2021年苍溪县自然资源局“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抽查工作计划表
	序号
	计划
名称
	抽查事项
	检查对象
	抽查比例
	检查
方式
	执行部门
	检查
时间

	1
	工程建设项目验线抽查
	(一)测绘单位资质符合情况、测量员持证上岗情况、放线记录四方(建设、施工、监理、测绘单位)签字情况
(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及附件是否齐全。(三)测绘单位放线图纸档案资料是否齐全、仪器设备是否在检定校准期内、两级检查记录、技术总结等资料是否齐全。
(四)现场校核放线记录坐标数据符合情况。
	测绘资质单位进行建设工程坐标放线备案的建设项目
	20%
	现场
核查
	调查权益与确权登记股
	2021.4-2021.12

	2
	测绘资质巡查
	（一）测绘资质年度报告材料、测绘资质条件与实际情况的一致性。
（二）测绘地理信息项目合同、合同履行、项目实施与管理、市场信用等市场活动情况。
（三）履行项目备案登记、成果汇交、统计年报、成果质量检查等法定义务情况。
（四）承担测绘地理信息项目与资质等级许可范围一致性情况。
（五）需要检查的其他内容。
	全县测绘资质单位、外地测绘资质单位在苍设立的分支机构。
	50%
	现场
核查
	县测绘地理信息中心
	2021.6-2021.12 

	3
	测绘成果质量监督检查
	（一）测绘地理信息成果质量。
（二）技术质量管理体系。
	全县乙级以下测绘资质单位；在本行政区域内承担测绘地理信息项目的辖区外测绘资质单位。
	20%
	现场
核查
	委托法定测绘地理信息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机构
	2021.6-2021.12 

	4
	保密检查
	测绘资料档案制度建设及运行情况；保密管理制度建设及运行情况；涉密测绘地理信息数据生产、保管、复制、传输、销毁等重点环节管理情况。
	测绘资质单位（测绘地理信息生产单位）和涉密测绘地理信息使用和保管单位
	20%
	现场
核查
	县测绘地理信息中心
	2021.6-20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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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八、苍溪县自然资源局行政执法文书样式、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
（一）《国土资源违法行为查处工作规程》（国土资发〔2014〕117号）附录C国土资源违法行为查处法律文书参考格式。
（二）《四川省自然资源厅执法规范用语指引》和《四川省自然资源厅行政处罚文书格式》（川自然资办函〔2020〕14号）。
（三）《四川省国土资源行政处罚案卷评查暂行办法》。
九、苍溪县自然资源局上年度双随机抽查结果、行政许可和处罚决定、上年度本机关行政执法数据总体情况
（一）上年度本机关行政执法数据总体情况已于2021年1月7日在苍溪县人民政府网站公示。
（二）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决定公示
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决定见苍溪县人民政府网：http://www.cncx.gov.cn/。
十、苍溪县自然资源局实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方案
按照《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执法监管工作的意见》（川自然资发〔2019〕61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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